
和布克赛尔县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听证会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1号）、《关于塔城地区城镇居民用水基本水量指导意见的通知》（塔地发改价[2025]6号）文件精神，结合和布克赛尔县供水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现提出以下听证方案：
一、供水企业基本情况
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赛尔山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11月，注册资本5000万元。公司下设8个部门（综合部、事业部、人事部、财务部、稽核部、项目部、和丰供排水运营部、和什供排水运营部），现有职工104人。目前，赛尔山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运营主要业务为全县7座水库3条干渠管理及灌区农业灌溉、城镇供排水、工业供水等业务，并协助代收代缴污水处理费。
二、现行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
根据《关于调整城市供水价格的批复》（和政办函[2015]122号）、关于印发《和布克赛尔县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及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的通知（和发改规[2022]1号），具体标准如下：
	级差
	户均年用水量
（立方米/户·年）
	标准
	执行价格
（元/立方米）

	第
一
级
	0-108（含108）
	按定价
执行
	1.50

	第
二
级
	108-216（含216）
	超出定额水量部分按照按规定价格的1.5倍执行
	2.25

	第
三
级
	216以上
	超出定额水量部分按照按规定价格的3倍执行
	4.50


三、制定依据和主要内容
根据《关于塔城地区城镇居民用水基本水量指导意见的通知》（塔地发改价[2025]6号），考虑到不同区域用水量的不同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增长，用水量需求增加等因素，建议塔城地区城镇居民用水基本水量为15立方米/户‧月（家庭户均人口数为4人），各县（市）原则上可在不低于此标准基础上制定本县（市）基本水量，结合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新发改规[2024]1号），确定和布克赛尔县城镇居民用水基本水量为15立方米/户‧月。根据居民用水基本水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生活用水定额》（新政办发[2007]105号），编制《和布克赛尔县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及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主要内容如下：
（一）居民用水阶梯水价
	级差
	户均年用水量
（立方米/户·年）
	标准
	执行价格
（元/立方米）

	第
一
级
	0-180（含180）
	按定价执行
	1.50

	第
二
级
	180-360（含360）
	超出定额水量部分按照按规定价格的1.5倍执行
	2.25

	第
三
级
	360以上
	超出定额水量部分按照按规定价格的3倍执行
	4.50


（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
	档次
	标准
	非居民用水（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等）
	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
	特种用水（主要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

	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内部分
	执行规定的到户自来水价
	2.50
	1.42
	6.00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内
	超出部分在到户水价基础上加1倍征收
	5.00
	2.84
	12.00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以上（含20%）、不足40%部分
	超出部分加2倍征收
	7.50
	4.26
	18.00

	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以上（含40%）
	超出部分加3倍征收
	10.00
	5.68
	24.00



四、推行水价制度的意义
提高用户节水意识，引导用水大户和高耗水行业节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水安全的重要举措。建立健全《和布克赛尔县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及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水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对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城镇节水减排，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绿色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及相关措施
新的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为保障本方案的顺利实施。一是充分考虑绝大多数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本次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制度提高居民用水基本水量0.75立方米/人‧月；二是供水企业切实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以取得广大用户的理解和支持；三是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经营企业切实加强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提升服务质量，以适应和布克赛尔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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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和布克赛尔县居民用水阶梯水价及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征求意见稿）》


和布克赛尔县发展和改革委
2026年1月5日

